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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2017-020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7年 3月 1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新湖中宝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增持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254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就《问询函》所提

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一、截至 2017 年 3月 9 日，你公司实际控制人黄伟已直接和间

接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2.31%的股份，达到绝对控股，请公司实际控

制人详细说明继续增持的目的。 

回复： 

公司实际控制人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目的：一是对中国资本市场

长期稳定发展的信心，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二是对公

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对上市公司自身价值的判断；三是为提

升投资者信心，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四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基于以上四点,公司实际控制人决定增持公司股份。 

 

二、请你公司梳理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公司累计质押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占持有公司股份总数及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请公司实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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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详细说明上述质押的目的和资金用途，各质押合同是否涉及追加

质押保证金，是否存在平仓风险，并明确说明上述质押融资资金是否

用于增持上市公司股票。 

回复： 

截至 2017年 3月 9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公司累计质

押公司股份数量 3,262,298,414股，占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72.52%，

占公司总股份的 37.94%。具体质押情况如下： 

 

持有本公司股

份数（股） 

持有股份占公

司总股份的比

例（%） 

质押股份数

（股） 

质押股份占公

司总股份的比

例（%） 

质押股份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

份的比例（%） 

黄伟 1,038,941,246 12.08 1,020,000,000 11.86 98.18  

浙江新湖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786,910,170 32.41 1,685,398,414 19.60 60.48  

宁波嘉源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462,334,913 5.38 366,500,000 4.26 79.27  

浙江恒兴力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09,991,540 2.44 190,400,000 2.21 90.67  

合计 4,498,177,869 52.31 3,262,298,414 37.94 72.52  

 

上述质押主要用于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湖集团”）的融资周转。新湖集团和实际控制人具备资金

偿还能力，目前各质押合同正常，不涉及追加质押保证金的情况，不

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融资资金未用于本次增持计划，未来也不会

用于本次增持计划。 

 

三、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拟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3至 10亿

股，涉及资金巨大，请详细说明上述资金的来源和安排，并明确是否



 3 

涉及杠杆增持公司股票。 

回复：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实际控制人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

融资等方式,其中自有资金拟不少于 15亿元,其余资金涉及杠杆。 

目前合作的金融机构融资产品有：《杭州 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总额上限为 80亿元，视增持计划进展决定资金具体使用安排，资金

可分期分笔提取。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之前提下，可申请提取资金：

（1）双方签署《股票质押合同》（即融资人将本次增持的新湖中宝

股票质押给资管计划）;（2）增信方新湖集团已签署《差额付款合同》

（目前已签署,即新湖集团提供信用担保）；（3）资产管理计划成立

（目前已成立）；（4）上期（如有）对应的股票办理了质押登记。

质押折价率根据办理质押时的股价和市场情况协商确定。 

该资管计划未设置优先级或者劣后等结构性安排。资管计划设置

了预警线和补仓线。若在押股票市值加上现金及未质押股票市值之和

（现金指证券账户中的现金加上客户追加的保证金）低于预警线，管

理人向融资人提示投资风险，并发出预警通知；若在押股票市值加上

现金及未质押股票市值之和低于补仓线，需主动追加保证金或者主动

追加质押新湖中宝股票。预警线、补仓线计算方式为：预警线=累计

提取资金*(1+5%)；补仓线=累计提取资金*（1+3.5%）。若标的股票

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配股、拆分股票等情况造成质押股份数量

发生变化的，可根据前述计算方式对预警线、补仓线及补仓资金退回

或者解除质押条件作出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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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计划不存在因所需资金未能到位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请公司提交本次增持计划的相关内幕知情人名单。 

回复：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将尽快完成内幕知情人登记并上报上海证券

交易所。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月 13日 


